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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449/2021_2022__E7_94_98_E

8_82_83_E7_9C_81_E6_c65_449727.htm 一、考生父母及本人户

籍均在我省的常住户（户口从未办理过外省迁移手续）； 二

、考生父母一方为军队集体户口，考生本人户籍在我省的； 

三、考生父母双方确属流动单位，户籍未在我省，但考生本

人出生后初次申报并经户籍管理部门同意登记确认户籍在我

省，从未办理迁转手续且高中阶段连续在我省就读的； 四、

考生父母双亡或家庭困难，无力抚养，考生本人随抚养人户

籍已转入我省且高中阶段连续在我省就读的。父母户籍地户

籍管理部门及当地政府出具相关证明，同时须出具民政部门

颁发的《收养登记证》； 五、省内普通中专（中技）应届毕

业生由所在学校组织，在学校所在地集体报名； 六、在我省

从事投资的民营企业且在工商部门注册备案的，父亲或母亲

及子女户籍在我省； 七、外省来我省的个体劳动者或合同工

，有固定的住房和收入，父亲或母亲及子女户籍在我省，其

子女高中阶段连续在我省就读的（高中学籍在我省）； 八、

考生随父亲或母亲因工作正常调入我省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

、国有企业的，父亲或母亲及子女户口已迁入我省的。 对超

出以上规定,且不属于弄虚作假、情况特殊、要求在我省报名

的考生，由县级招生办公室向市级招生办公室报告，由市级

招生委员会裁决。同时将批准报考者的名单和情况上报省招

生办公室备案。 本规定自2005年起实施，未尽事宜由省招生

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

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